昆明市晋宁区二街镇人民政府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标准
（试行）

为规范我镇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推进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3号）、《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省人民政府令第217号）和《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标准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镇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标准如下。
一、编制原则
（一）坚持党的领导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；
（二）符合法定的职责权限范围；
（三）结合二街镇实际，突出针对性、具备可操作性和灵活性。
二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标准
（一）涉及全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规划、计划
1.编制或调整辖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；
2.辖区城乡建设规划；
3.需要镇政府批准的专项工作规划和重要区域发展规划。
（二）制定或调整有关公共服务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
1.制定有关教育、科学技术、卫生健康、食品药品安全、社会保险、社会救助、养老、劳动保护、就业促进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重大政策措施；
2.制定有关资源开发利用、资源配置、生态环境保护、治安管理、交通管理、城乡管理、安全生产、城乡建设、乡村振兴、民族宗教等管理服务方面的重大政策措施；
3.为保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，维护社会治安、社会稳定、社会秩序采取的长期限制性措施。
（三）制定开发利用、保护重要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
1.重要自然资源包括土地、矿产、森林、水等各类重要自然资源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重要文化资源包括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、特色景观、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地、旅游度假区等，以及镇级各类图书馆、农村书屋、文化馆、群众艺术馆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文化文物单位馆藏的各类重要文化资源。
（四）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实施的重大公共建设项目
1.政府投资的重大社会公共建设项目；
2.需经政府核准、对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。
（五）其他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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